
有關教育人員曾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軍訓課程，併計退休、撫卹年資疑義

發文機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發文字號：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92.03.25.  台管業三字第0920348099號

發文日期：民國92年3月25日

主旨：有關教育人員曾於高級中等（含高職）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軍訓課程，於民國

　　　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營或其後徵集服役，並依兵役法第十六條、兵役法施行法

　　　第五十二條規定折抵應徵入伍服役或替代役役期者，應於初任教育人員或復職復薪時

　　　，依說明三補繳折算義務役役期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後，始得併計退休、撫卹年資，

　　　敬請　查照轉知所屬參加基金人員。

說明：

　一、依教育部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台人（三）字第０九一０一九九九一七號令、九十二

　　　年二月六日台人（三）字第０九二００一二九一九號書函及九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台人

　　　（三）字第０九二００三三０九五號書函辦理。

　二、查教育部前開令規定：「公立學校教育人員曾於高級中學（含高職）以上學校修習且

　　　成績合格之軍訓課程，於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營或其後徵集服役，並依兵役法

　　　第十六條、兵役法施行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折抵應徵入伍或替代役期者，應於初任教育

　　　人員或復職復薪時，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六條規定補繳折算義務役役

　　　期之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後，始得併計退休、撫卹年資。」復查該部九十二年三月十七

　　　日台人（三）字第０九二００三三０九五號書函規定：「一、依銓敘部本（九十二）

　　　年三月六日部退三字第０九二二二二四六三八號書函辦理……。二、……。三、案頃

　　　經轉據銓敘部函復略以：『本部復以九十二年二月十一日部退三字第０九二二一九０

　　　四六六號函釋規定略以，折算義務役役期之軍訓課程，均在應徵服役前，宜自應徵服

　　　役之日起往前推算折算役期之軍訓課程日數，再依敘定俸級對照當時公務人員俸額標

　　　準表、提撥率等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用以規範折抵義務役、替代役役期軍訓課程

　　　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之計算基礎，並非將其視為當事人軍訓課程年資之起迄時點。

　　　是以，公務人員具有折抵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軍訓課程年資，於初任公務人員

　　　或復職復薪時，補繳退撫基金費用本息後，於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理退休時，自應依

　　　其實際繳付基金費用實際月數，核定其任職年資及退休金。至於已補繳基金費用折抵

　　　役期之軍訓課程年資，如因補繳基金費用本息核算基礎，與其他繳費年資或得予計之

　　　年資重疊，宜另行加計核算，俾與實際繳費月數一致。』基於公教人員退撫衡平性原

　　　則，有關學校教職員申請補繳折抵義務役役期之軍訓課程年資，比照前開函釋規定辦

　　　理。」

　三、茲依前開規定就教育人員申請補繳折抵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軍訓課程年資，規

　　　定如次：

　　（一）申請期限：

　　　　　1.八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後退伍，並於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以後初任教育

　　　　　　人員或復職復薪者，應於初任教育人員之日（初任正式教師敘薪通知書所載生

　　　　　　效日期）或復職復薪之日起三個月內（以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為準）提出申

　　　　　　請。2.前揭以外，合於補繳軍訓課程折抵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現職教育

　　　　　　人員，應於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以前（依教育部九十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台人

　　　　　　三字第０九一０一九九九一七號令之發文日加計三個月）提出申請。另原已提

　　　　　　出申請補繳義務役、替代役年資，且退伍（役）令亦載明軍訓課程折抵役期日



　　　　　　數，但未於申請書中註明補繳該段折抵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軍訓課程年

　　　　　　資者，請一併於上開期限內提出申請。

　　　　　　逾上開期限提出申請者，應依規定加計遲延利息，但自前開規定申請日起已逾

　　　　　　五年者，比照教育人員請領退休金之權利經五年不行使而消滅之規定，不得再

　　　　　　申請補繳年資。

　　（二）繳費期限：

　　　　　申請補繳年資人員應於本會繳費通知書函所附繳款單右上方之繳費截止期限前，

　　　　　依「實繳總額」至本會委託代收之金融機構，一次繳費完竣。

　　（三）利息計算：

　　　　　1.依前開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其應補繳之基金費用按本會八十四年十二月九

　　　　　　日八四台管中業一字第０００八四二二號函所訂計息標準，僅計息至所申請補

　　　　　　繳折抵義務役役期之軍訓課程年資之最後一日。

　　　　　2.逾越前開申請期限始提出申請者，除依前款規定計算應補繳基金費用複利終值

　　　　　　之總和外，並以本基金運用之收益率加計自規定之申請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機

　　　　　　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止之遲延利息。

　　　　　3.因逾期而加計之遲延利息，仍應於繳款時隨同一併繳納。至於逾期之權責歸屬

　　　　　　及所加計遲延利息之金額分擔，應由機關學校與當事人間依其遲延申請之責任

　　　　　　歸屬予以解決。

　　（四）辦理程序及應附證件：

　　　　　依前開規定補繳折抵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軍訓課程年資，應由服務機關檢

　　　　　附「補繳退撫基金年資申請書」、國防部或其他權責機關出具之退伍（役）令等

　　　　　證明文件、敘薪通知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如復職復薪證明書），俾憑辦理。

　四、上述各項規定，請務必通知所屬具有補繳前開折抵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軍訓課

　　　程年資資格人員，儘速提出申請；如有任何繳費疑義請電洽本會業務組三科各承辦人

　　　員，電話０二－八二三六七三一八－二五。


